
亞洲大學 學年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時數紀錄表

助理人員姓名： 學號： ________月份 

日期 工作內容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申請學生簽名

時數小計 小時 資源教室

個管輔導

人員簽章費用總計 元


	壹、 主席致詞：
	略
	貳、 列管考核事項執行情形：
	參、 亞洲大學特殊教育工作報告：
	一、 依據「特殊教育法」、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」、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」及「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」，辦理亞洲大學資源教室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服務。
	二、 經參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校之規定，擬定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實施原則性規範，本要點共七點，重點如下：
	(一) 明定本要點之實施目的。
	(二) 明訂學生申請資格及本要點之助理人員服務項目。
	(三) 明訂本要點之助理人員聘用資格。
	(四) 明訂本要點之助理人員服務申請相關規定。
	(五) 明訂本要點之助理人員服務申請審核程序。
	(六) 明訂本要點之助理人員聘用原則。
	(七) 明定本要點之實施日期。
	一、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、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及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」規定擬定要點內容。
	二、 為建立本校特殊教育資源支持網絡，協助並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成效，訂定亞洲大學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暨實施原則性規範，依法聘用課輔老師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學習，本要點共七點，重點如下：
	(一) 明訂本要點之實施目的。
	(二) 明訂本要點之課業輔導服務期程。
	(三) 明訂本要點之課業輔導相關規定。
	(四) 明訂本要點之課業輔導規範。
	(五) 明訂本要點之課業輔導審核程序。
	(六) 明訂本要點之課輔老師薪資支給標準。
	(七) 明定本要點之實施日期。



